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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    

     

(討論第討論第討論第討論第1項項項項)    

        

(討論第討論第討論第討論第2項項項項) 

        

(1) 協調學前服務的進展協調學前服務的進展協調學前服務的進展協調學前服務的進展︰︰︰︰協調幼稚園和幼兒中心的未來路向協調幼稚園和幼兒中心的未來路向協調幼稚園和幼兒中心的未來路向協調幼稚園和幼兒中心的未來路向(SWAC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02/03號號號號) 

   

委員備悉在二零零二年四月至七月期間進行的諮詢工作；政府又向他們簡介協調學前服務工作
小組提出的修訂建議。 

尤曾家麗女士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

喬樂平先生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福利)

黃淑嫻女士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福利)

彭景良先生 康復專員

黎耀偉先生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助理秘書長(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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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謙先生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 
(家庭及兒童福利)

陳筱鑫先生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助理秘書長(福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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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何巧雲女士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社會保障)



  

2. 委員建議，可考慮把關於幼稚園和幼兒中心的兩個規管制度合併的建議作為長遠的目標。政
府贊同委員的建議。有委員認為教職員與兒童的比例可以調低，但政府表示目前的建議比例適
中，而營辦者也可自行決定採用較法定最低要求為高的比例。又有委員問及向家長提供經濟援
助的問題，政府認為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的資助水平已經相當合理。此外，政府在考慮市民提
出的意見後，已建議對繳費資助的安排作出修改。政府亦向委員保證，現有的輔助醫療服務會
涵蓋兼收弱能兒童計劃的額外名額。 

  

3. 與會者大體上同意協調學前服務工作小組就協調幼稚園和幼兒中心建議的未來路向。 

  

(2) 社會保障制度的未來路向社會保障制度的未來路向社會保障制度的未來路向社會保障制度的未來路向(SWAC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03/03號號號號) 

  

4. 政府向委員簡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和公共福利金(福利金)計劃金額調整安排的有關
事宜，而調整安排將由二零零三年起分階段實施。委員也知悉政府會加強支援即將推行的自力
更生措施，以及《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提出與福利政策有關的建議。 

  

5. 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包括： 

  

(a) 多位委員贊成調低綜援／福利金的金額； 

  

(b) 亦有委員認為不應減少向殘疾人士和長者發放的社會保障金額。一名委員又認為
削減的金額過大，執行前的通知期太短。部分委員認為政府未有充分考慮調整金額對
受助人所造成的影響。有委員建議，因金額減少而致生活出現困難的受助人應獲得額
外的援助； 

  

(c) 有委員認為，調整機制應立足於解決弱勢社羣基本和主要需要這個目的； 

  

(d) 委員普遍支持鼓勵健全綜援受助人自力更生的措施。有些委員表示社會保障制度
應包含鼓勵受助人自食其力的措施，以推動和裝備他們自力更生。有一名委員認為，



如能讓參加者獲得適當的長期工作，自力更生的措施便會收到更大的成效； 

  

(e) 有委員建議，現正進行的社會保障計劃檢討應研究可否增加財政來源，以支持社會
保障制度； 

  

(f) 一名委員贊成把領取綜援的居住年期規定由一年提高至七年的建議； 

  

(g) 有委員認為，在落實調整金額的安排前，應先請社會福利界的相關諮詢組織就具
體的調整安排發表意見。 

  

6. 主席總結說，社會各界應同心協力，克服經濟逆境及其帶來的挑戰。這些挑戰對弱勢社羣的
影響尤其重大。主席得悉政府已在二零零三年一月就日後調整援助金額的大體路向，徵詢社會
福利諮詢委員會和康復諮詢委員會的意見。他認為日後向公眾公布具體的調整安排前，宜先行
徵詢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的意見。他期待日後能就現正進行的社會保障制度檢討，與政府保持
溝通對話。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二零零三年三月 

  


